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

群 專 長 名 稱 外語群－英語專長 

最 低 總 學 分 數 42 
外語群共規劃  7  項課程類別，每一課程類別至少修

習最低學分數，最低總學分數需修習  42  學分，始能

取得教師證。 
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、研究所 應用英語系 
最 新 核 定 公 文 字 號  108 年 08 月 05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80113131A 號 

課程類別 
學

分

數 

必

選

修 
科目名稱 備註 

英 語 教 學 能 力 

2 選 英語教學法 

 

2 選 英文段落寫作 

2 選 英文短文寫作 

2 選 實用英文閱讀 

2 選 主題英文閱讀 

2 選 專業英文閱讀 

2 選 實用英語會話 

2 選 生活英語會話 

2 選 專業聽講練習 

2 選 主題聽講練習 

2 選 英語聽講練習 

2 選 英語聽力訓練 

翻 譯 能 力 
2 必 中英文筆譯 

至少 6 學分 2 選 口譯技巧 

2 選 翻譯理論與實務 

外 語 評 量 能 力 2 選 語言測驗與評量  

專 業 外 語 能 力 

2 必 餐旅英語會話(含實習) 

至少 6 學分 

2 必 旅遊英文 

2 選 職場英語會話(含實習) 
2 選 觀光景點英語導覽(含實習) 
2 選 外語領隊導遊實務(含實習) 
2 選 西洋文學作品選讀 
2 選 英文祕書實務 
2 選 航運英語會話 

2 選 商用英語會話 

2 選 雜誌英文 

資 訊 應 用 能 力 

2 必 電腦與資訊應用 

至少 4 學分 
2 選 電子商務 

2 選 多媒體英語簡報 

2 選 電腦輔助英語教學 

專 題 製 作 能 力 4 必 專題實作  

職 業 倫 理 與 態 度 2 必 職場倫理 
至少 2 學分 

2 選 校外實習(含實習) 
備註說明 

1.英語能力檢定列入師培門檻，須取得聽、說、讀、寫能力檢定證明，其各項成績須等同 CEFR 



 
 

B2（全民英檢中高級）等級以上之成績。 
2.依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」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，應完成相關課程至少十八小時之業界實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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